关于开展一级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认证工作的
通  知

湘建安〔2011〕2号
各市州安全认证中心、各一级建筑施工企业：
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湘建建〔2010〕14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认证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湘建建〔2010〕228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湖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认证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安全认证中心”）决定组织开展一级建筑施工企业省级安全认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范围
凡符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“湘建建[2010]149号”和“湘建建[2010]228号”等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的一级建筑施工企业，均可直接向省安全认证中心申请省级安全认证。
二、申报时间
省安全认证中心于2011年7月15日开始受理省级安全认证申报资料。
三、申报资料及要求
（一）申请省级安全认证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1、《湖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认证申请表》（附件一）。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、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。
3、企业自我考核评价报告，含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自评汇总表（附件二）。
4、企业获得省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程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5、《企业在建工程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三）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对在建工程项目的达标验收意见、企业对每个在建工程项目检查的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自评汇总表》（附件四）。
6、企业推行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。
7、企业贯彻推行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技术手册。
8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全套资料目录（具体资料企业留存备查）。
（二）申报资料要求：
1、提交申报资料时，需提供《湖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认证申请表》和《企业在建工程项目汇总表》电子版本，要求表中内容填写准确，单位及工程名称栏必须填写全称。
2、申报资料一式两份。资料统一使用A4型纸打印或复印，按顺序装订成册（装订方式为胶装）。材料为复印件的，应随带原件在提交资料时备核。
四、工作要求
1、各一级企业应组建专门的安全认证工作班子，落实人员，明确职责，有序组织开展本企业安全认证工作。
2、各一级企业要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的摸底排查，准确掌握项目底数，确保各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配备、安全生产文明措施费投入到位。
3、扎实开展施工现场自查自纠，并主动向项目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达标验收（阶段性评定）申请，确保项目达标验收信息及时录入“湖南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管信息平台”。
4、对达不到申请达标验收（阶段性评定）条件的项目，企业应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，并由安全监督机构签署意见并盖章。证明材料应注明工程项目名称、开（完）工日期、安全监督机构名称、达不到申请达标验收条件的具体原因等。
5、认真做好安全认证资料的准备工作。
6、湖南省建筑施工企业省级安全认证流程图（附件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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